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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

次会议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材料于

2022 年 3 月 25 日通过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。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，

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 人。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承诺子公司持有涉密系统集成资质期间相关事 

项的议案》 

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信大网御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信大网御”）正申请

办理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，根据国家保密科技测评中心要求，公司需保证信大

网御在资质申请期间以及资质有效期内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始终为中方，且外国投

资者，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、台湾地区投资者以及定居在国外的中

国公民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最终出资比例不超过 20%。为此，其要求公司采取

相关控制措施，具体由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作出相应如下承诺： 

1、公司承诺 

当外资持股比例大于 15%时，公司将停牌，进行预警并采取增资扩股，大股

东、董监高、员工回购公司股份等方式保证中方控股权不发生变化且境外（含香

港、澳门、台湾）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最终出资比例不超过 20%。  

2、实际控制人胡云林先生承诺 

（1）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

 



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，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

股份，且不向影响保密条款的自然人或机构出售股票。 

（2）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，不转让公司控股权。 

（3）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，如果拟转移高凌信息控制权的，

不向影响保密条款的自然人或机构出售股票或转让控股权，只向中方投资者转让

控股权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关联董事胡云林已回避表决。 

 

     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29 日 


